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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科大发〔2020〕73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山东科技大学本科“精彩课堂” 

评选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各校区管委，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山东科技大学本科“精彩课堂”评选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已经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落实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科技大学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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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科技大学 

本科“精彩课堂”评选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为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，围绕学

校第三次党代会提出的“一二三八十”目标任务和思路举措，全

面落实学校一流本科固本工程，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引导广

大教师加大教学投入、更新教学内容、改进教学方法、创新教学

手段，选拔培养一批课堂教学能手，进一步提升课堂教学质量，

学校决定评选“精彩课堂”。为做好评选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申报基本条件 

1．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持党的

基本路线，自觉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，讲政治守规矩。 

2．为人师表，师德高尚，对待学生有仁爱之心；扎实开拓，

积极进取，爱岗敬业，治学严谨，与同事团结协作，无不良记录；

自觉履行职业操守，遵守校规校纪，近 2 年无教学事故；积极参

与学科专业建设，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。 

3．近 3 年，作为课程主讲教师，每年独立承担本科生课堂

教学任务，且申报课程的学时不少于 32 学时。同时，不断完善

课程教案和讲课课件质量，在教案中体现课程思政建设内容。 

4．口齿清楚，语言表达能力强，讲课效果得到普遍认可。 

二、评选规范与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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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学校每年组织一次“精彩课堂”评选，每次面向全校评

选 500项。各学院（系、部）“精彩课堂”推荐名额根据任课教

师的数量按比例进行分配，实际评选时可以缺项；思想政治理论

课程和全校统考课程所在学院（系、部），额外增加一定的名额。 

2．每届评选工作每位教师限报 1 门课程，独立主讲同一门

课程（课程名称、代码相同）的多名教师可同时申报。 

3．各学院（系、部）可利用课堂录播平台、课堂听课等手

段，制定具体可执行的评选细则和评选程序，评选完成后将推荐

名单报教务处，教务处审核后发文公布“精彩课堂”名单。 

4．学院（系、部）应聘请有丰富本科教学经验的一线教师、

教学督导员、本科教学管理人员、综合素质高的在校生、校外本

科教学名师等担任评委，评委须责任心强，能公正客观地对申报

人的课堂教学水平进行评价。 

5．在评选过程中，严禁申报人以各种形式采用拉票、私下

采用各种手段干扰评选等。学校设立信访邮箱，信访人可通过邮

箱提供相关证据材料，如果申报人在评选过程中存在影响正常评

选的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取消“精彩课堂”的申报资格，并纳入师

德考核工作内容。 

三、管理与考核 

1．每届“精彩课堂”的管理期为 3 年。在管理期内，任课

教师应不断进行教学研究，把研究成果应用于课堂教学中，持续

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。学校每学期从各“精彩课堂”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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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机选取 1个完整讲课节次的录播视频，在全校范围内展示。 

2．学校和学院（系、部）应通过增加听课次数、问卷调查

等方式加强对“精彩课堂”的考核。任课教师如果被认定为教学

事故、师德失范等行为，取消“精彩课堂”资格。 

3．获评“精彩课堂”的教师经过 3 年管理期之后可连续申

报参评。 

三、支持措施 

1．教学工作量系数上浮，按照学校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执

行。 

2．在职称评聘、教学名师评选等工作中，同等条件下对讲

授“精彩课堂”的教师优先考虑。 

3.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山东科技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2月 31日印发 


